
壹、民  政

一、區里行政
（一）強化區政監督及輔導，貫徹便民服務措施

1.辦理鄰編組調整
(1)考量各行政區的鄰戶數懸殊，易生基層人員勞逸不均、資源

無法合理配置等問題，於 104年 1月 6日函請各區於 6月 30
日前檢視轄內鄰編組現況，辦理鄰編組調整作業。104年 1月
至6月，共核定裁併281鄰。

(2)各區公所依轄內人口數、面積範圍、地形特殊性及生活型態等
因素，調整鄰之編組，並隨時掌握轄內各鄰戶數變動狀況，
持續動態調整。

2.落實走動式服務
為提昇里幹事服務效益，本府民政局除督促各區公所平時查核
里幹事為民服務工作外，亦要求里幹事充分利用里民服務機會
深入基層，落實走動式服務主動發掘問題。104年 1月至6月主
動查報市容2,129件、反映民意案件 96件，後由各該區公所逐
一列管並函請本府各主管機關迅速處理、回復。

3.主動發掘待援個案
為主動解決社會弱勢、急難等亟待援助個案，本府民政局責請
區公所督導里幹事利用每日里民服務時間實施家戶訪問，主動
發掘待援個案，並透過社政、衛政系統給予必要之扶助，104年
1月至6月主動發掘解決個案計8,535件次。

4.推動婦女社會參與業務，鼓勵女性參與公共事務
(1)為鼓勵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本市 35區(不含原住民區)區公

所均成立婦女社會參與促進小組。第 3屆委員共 568人，其
中男性210人、女性358人。

(2)104年婦女參與重點工作為「婦幼友善安全空間檢視」，由本
市各區婦女參與促進小組共同參與，檢視生活空間各種婦幼
安全的設計。

(3)104年 1月至 6月各區公所共辦理31場次婦女社會參與活動、
10場次性別意識與婦女成長課程、2場次特色方案，合計 43
場次活動。

（二）發展區特色活動
高雄有山、海、河、港等天然資源，散佈於各行政區域。為輔導各區
行銷在地文化資源、農漁業特產及觀光遊憩景點，活絡相關產業經
濟，訂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區特色活動審核作業實施計畫」，補
助區公所延續或創新辦理各項地方特色活動。104年1月至6月補助
內門、苓雅、大樹、大社、新興、林園等6區辦理區特色活動。

（三）加強環境清潔美化市容
1.消除登革熱病媒孳生源
(1)104年 1月至6月底，本土登革熱確定病例共140例。為遏止
登革熱疫情蔓延，本府制定「2015年高雄市深耕社區登革熱



全方位防治工作計畫」，民政局配合訂定「登革熱防疫整備標
準作業程序」，督導各區依照里編組轄區成立里級登革熱防
治小組，由里幹事擔任召集人，以確實掌握轄區內環境及疫
情狀況，並與衛生局、環保局等單位進行區里內高病媒蚊孳
生源點的清除、消毒工作。104年 1月至4月，35區區公所於
夜間舉辦501場次里級防治說明會，參與人數35,587人。

(2)為提昇登革熱防治成效，依據「高雄市登革熱病媒蚊密度分
級調查防治計畫」，各區公所督導里幹事、里長及鄰長每週動
員進行環境自我管理等防治作為。民政局於104年 1至 6月
派員至各區督導夜間說明會、通報個案、確診個案、布式指數
三級以上大掃除、大掃蕩與防治高風險區社區監視及動員登
革熱防治情形，共98場次。

(3)除執行登革熱社區環境清潔與清除等工作外，104年試辦屋
後溝鋪設紗網，計有鳳山等 10 區完成鋪設長度共 2,941.5
公尺。並請各區公所針對轄內空地、空屋、儲水菜園及廢棄冷
氣水塔等髒亂點加強巡查通報，列冊管理與定期複檢，宣導
市民確實做好環境整潔、消除髒亂死角等工作，以減少病媒
蚊之孳生源。

2.推動本市閒置空地綠美化
為落實市府推動空地綠美化政策，提供市民乾淨幽美的休憩空
間，督請各區公所查報閒置空地，鼓勵社區運用里、鄰志工力
量，認養轄內空地進行綠美化工作。104年有 22區區公所運用
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104年度高雄市環境綠美化改善執行計
畫」之補助金額(新台幣 10,772,000元) ，落實空地綠美化；另
有18區區公所配合本府都市發展局「104年度高雄市清淨家園
社區營造計畫」，研提38項計畫案，其中已核定補助執行有31
項，本府民政局將督導各區公所，依核定補助經費確實執行，
以提升綠美化成效，增進市容景觀。

（四）提升本市及各區公所防救災整備能力
1.配合本市防災計畫及深耕計畫，建置區級災害應變中心防災決
策系統，使各區級應變中心指揮官於災害來臨前，依最新數據
擬定策略。

2.104 年防汛搶修搶險經費計約 103,583,000元(不含原住民區)，
本府民政局已督導 35區於 104 年 4月 30 日前完成防汛開口合
約之簽訂。

3.為利市民了解汛期疏散撤離相關訊息，隨時更新里民防災卡相
關資訊，104年 1月至6月已更新網站公告的中英文版里民防災
卡共計447筆（含新任里長）資訊。

4.督導各區公所於網站公告沙包整備訊息，俾利汛期發放予民眾
使用。截至104年 6月底計整備 43,505個，並落實沙包領取、回
收、保管機制，避免沙包造成二次災害。

5.於 104年 5月 20日豪雨襲台期間督導桃源、那瑪夏、茂林及六龜
等4區區公所執行疏散撤離避難人數，共計1,125人。

二、自治行政
（一）訂定「高雄市政府高雄國際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要點」

依據104年2月4日修正之民用航空法第37條第6項規定，「航空站回
饋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由航空站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定之」。爰此，民政局配合新訂「高雄市政府高雄國際航空站回



饋金分配及使用要點」，經本府104年6月2日第224次市政會議審議
通過，6月9日以高市府民自字第10431333300號函頒下達並刊登市
府公報。

（二）修正「高雄市政府補助辦理節約用電宣導睦鄰活動審核作業規定」
「台電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點」於103年8月13日修
正，為符合台電促協金補助本市辦理之區域範圍及合理運用，提
升各區執行成效，配合修正原「高雄市政府補助辦理節約用電宣導
睦鄰活動審核作業規定」，名稱並修正為「高雄市政府運用台電促
協金審核作業規定」，並經本府104年5月5日第220次市政會議審議
通過，5月14日以高市府民自字第10431104000號函頒下達，並刊
登市府公報。 

（三）辦理本市第2屆里長出缺之派代核備相關作業
1.依地方制度法第82條第1項暨本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之規定，里

長於任期內去職、死亡或辭職時，由區公所派員代理，並函報市
政府備查；其遺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3個月內完成補選；但所
遺任期不足2年(即105年12月25日以後如遇里長出缺情形)者，
則不再補選，由代理人代理至該屆任期屆滿為止。

2.104年1月至6月里長出缺及派代情形如下：

序號 區別 里別
里長
姓名

出缺日期 出缺原因 代理姓名 代理期間

1 前鎮 鎮昌 林芝螢

103 年 12 月 25
日

羈押停職
蘇  展
里幹事

103年 12月 25日
至104年 4月 1日

止

羈押獲釋，104年 4月 2日復職

2 大樹 溪埔 王永裕
104 年 6 月 4

日
因病逝世

黃東耀里
幹事

104年 6月 2日至
補選新任里長就職

前一日止

3 杉林 月眉 邱志明
104 年 6 月 8

日
因案停職

鍾淑芳里
幹事

104年 6月 8日至
停職原因消滅後並
申請復職之日

4 楠梓 享平 蕭素梅
104 年 6 月 28

日
因病逝世

林輝金
里幹事

104年 6月 29日
至補選新任里長
就職前一日止

（四）辦理104年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
依據本市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里為
蒐集民情、反映民意、解決里內公共事務及其他重要事項，得召開
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座談會，並以每年召開一次為原則」。104年1
月至6月共有20個里召開，建（決）議案或結論案240件，分別由
各區公所依規定登入本府「線上即時服務系統」里民大會建議案系
統，交由各權責機關將辦理情形答復建議人。

（五）督導各區召開里業務會報
1.各區公所視實際需要召開里業務會報，本府民政局及權管機關

均派員列席，以即時解決基層問題與民眾需求。為表示對地方民
意之重視，除請各局處指派業務單位且具決策人員外，並由副
市長及秘書長分別列席指導，以提高轄區內各機關協調聯繫效



率。
2.104年1月至6月計有美濃區及左營區召開里業務會報，建議案計

161件，區公所均依規定登入本府「線上即時服務系統」里業務會
報建議案系統，並由本府各權責機關答復辦理情形予建議人。

（六）辦理里政咖啡館
為加強里長與區公所的夥伴關係，瞭解彼此的想法及里長對地方
發展的意見，本府民政局跳脫傳統集會型態，參考世界咖啡館的
精神和模式，規劃於各區辦理里政咖啡館，期能創造集體智慧，
共構各區的未來發展藍圖。自104年3月13日開辦以來，已完成鳥松、
大社、永安、燕巢、阿蓮、彌陀等6區，經里長熱烈參與討論，建議
案計64件，具體可處理之建議案由區公所或各權責機關處理，涉
及跨局處或政策制度者，則錄案再蒐集資料或瞭解民情，作為後
續規劃之參考。

（七）辦理104年里長文康及講習活動
104年高雄市里長文康及講習活動分別於4月8日至10日、15日至17
日及22日至24日分三梯次辦理。本次活動共有509名里長參加，活
動內容比照往年結合里長講習辦理，邀請劉銘、許怡文老師講習主
題「彩繪幸福的推手-談里長的角色功能和服務」，獲得里長肯定及
迴響；且本府民政局與財政局首次橫向合作進行「反私劣菸酒」講
習宣導，透過各區公所及里長，向轄區內販賣業者宣導及發放警
語貼紙。

（八）編製里長服務手冊電子書
為強化里長瞭解本府各機關之職務職掌及里長權利義務，俾利為
民服務，本府民政局彙整各機關提供之相關資料，於全國民政體
系中，首創編製第1本「里長服務手冊」電子書，建置於民政局首頁
及高雄市里政資訊網首頁，供里長及里民線上閱覽、下載及手機版
使用。

（九）高雄市里政資訊網增置「在地職缺」專區
里長在地方服務里民時常遇有失業里民需協助求職，為協助里長
有效快速提供里民工作職缺訊息，民政局與勞工局跨局合作，將
訓練就業中心資料介接至高雄市里政資訊網，重整並按區分里呈
現於「在地職缺」專區，方便里長和里民查閱，並於5月1日勞動節
當日正式上線，上線之後擴大里長服務效能，里長及里民反應良
好。

（十）辦理本市第2屆新任里長里政資訊網教育訓練
為使新任里長熟稔使用高雄市里政資訊網，透過網站互動凝聚里
鄰社區意識，拉近里長與里民的距離，分別於5月4日、5日、8日及
11日分7場次辦理完成。本次訓練共有121名新任里長參加，課程內
容包括里政資訊網介紹、後台基本資料管理與使用里鄰花絮教學、
相片縮圖及上傳教學、行動版應用與里長首頁快速連結設定、在地
職缺介紹等，參加里長學習反應熱烈。

（十一）辦理市議員及里長福利互助補助
依據「高雄市市議員及里長福利互助自治條例」，辦理市議員、里
長福利互助補助，104年1月至6月因病住院醫療補助者計142件，
補助金額370萬9,075元；喪葬補助19件，補助金額174萬元；殘廢



補助計1件，補助金額30萬元；合計574萬9,075元整。
（十二）辦理里鄰長喪葬補助及遺族慰問

依據「高雄市里鄰長喪葬補助暨遺族慰問實施要點」之規定，核發
本市里鄰長喪葬補助暨遺族慰問金，104年1月至6月補助138人(里
長2人，鄰長136人)，核發慰問金208萬元整。

三、宗 禮俗教
（一）為石化氣爆事件舉辦祈福法會

為石化氣爆事件罹難者及災區民眾祈福，民政局與宗教團體再度
於104年2月7日共同辦理1場次祈福法會「高雄市歲末迎春納福各大
宗教聯合祈福祝禱大會」。

（二）莫拉克颱風災後宗教設施重建工作
1.杉林大愛園區內(含日光小林北極殿)宗教設施興建申請案，計

有10案，包括真耶穌教會、天主教山地教會、曠野教會、青山教會
愛農教會、妙禪寺、白雲寺、北極殿（小愛小林土地公廟、日光小
林土地公廟）、杉林重生教會等，已全數核定各宗教團體所提報
之興建計畫書並簽訂興建協議書。

2.截至重建特別條例施行期滿(103年8月29日)前，真耶穌教會、天
主教山地教會、曠野教會、青山教會、愛農教會、妙禪寺、北極殿
（小愛小林土地公廟）及杉林重生教會等8案已取得建照，其中
真耶穌教會、天主教山地教會及愛農教會3案已取得使照；餘白
雲寺及北極殿（日光小林土地公廟）尚未於重建特別條例施行
期限內取得建照，後續將依一般申請興建寺廟或教堂程序辦理。

（三）完成104年度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觀摩研習暨講習活動
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觀摩研習活動於6月17~18日辦理完竣，會中
特別表揚103年度團體及個人調解績優人員及服務年資獲獎人員。
本次特別邀請嘉義地方法院法官為調解委員講解有關民、刑法法令
及案例等調解業務相關事項，以利調解委員參考運用。

（四）辦理104年集團婚禮活動
104年度市民集團婚禮於6月27日在高雄巨蛋舉行，婚禮援例依「國
民禮儀範例」相關規定辦理，當日共計166對新人參加。福證儀式由
市長為新人證婚，介紹人為康議長裕成、證人由本府民政局及警察
局2位局長擔任，透過「高雄辦囍事  囍結良緣」多樣性的節目安排，
讓新人留下溫馨美好的回憶。

（五）持續辦理立案寺廟登記證換證作業
本市立案寺廟自102年12月31日起至104年12月30日止進行全面換
證作業，截至6月30日止，已換領件數965件，換證率65.16%，是
全國寺廟數量排名前五大縣市中，換證率最高者。

四、殯葬業務
（一）納骨塔設施增設及改善案

1.旗津生命紀念館新建工程
(1)旗津生命紀念館新建工程於 102年 10月開工，主體建築 3層
樓，內設1萬 6千個骨灰櫃位，包含中、西式宗教型式，符
合現代民眾的需求，於 103 年 11 月完工，104 年 3月 20 日
啟用。

(2)旗津舊塔尚存骨骸甕約 4,705個、骨灰罐約 5,413個，於103



年12月辦理12場遷塔說明會，分別於 104年 3、4月完成新
館塔位登記抽籤及選位作業，預定 7月完成舊塔搬遷至新館
作業。

2.茄萣孝思堂危樓骨罐遷移鼓勵措施及奠禮堂改建案
(1)茄萣孝思堂危樓於 103年 12月 23日公告辦理遷塔優惠措施，
截至104年 6月底止，尚有骨骸甕 909個、骨灰甕 319個未遷
出。

(2)茄萣區第一公墓既有奠禮堂變更使用為納骨堂，工程於 103
年 8月開工，總經費 1,723萬 6,483元，目前奠禮堂櫃位已
裝設完成，俟孝思堂遷移拆除即可完工。

(3)第三納骨堂 1樓空間規劃個人式骨骸櫃 2,630個、骨灰櫃 480
個，櫃位收費標準為3萬 8千元，業經 104年 4月 14日市政
會議審議通過，5月22日公告啟用。

(4)孝思堂遷塔作業於 104 年 6月完成 4場遷塔說明會，預定 7
月辦理塔位登記抽籤、選位作業，10月完成孝思堂骨罐遷移
至新塔作業。

3.完成橋頭區納骨塔(慈恩堂)骨灰櫃位增設工程
橋頭區納骨塔(慈恩堂)增設櫃位案，經費新台幣 925萬餘元，
於2樓增設個人骨灰櫃 2,148個、雙人骨灰櫃 396個、3樓增設
西式宗教單人骨灰櫃位 216 個，總計 2,760 個，於 104 年 4月
13日完工，6月1日開始受理申請。

4.湖內第一納骨塔修繕案
湖內第一納骨塔屋齡 32年，建築體外觀及內部皆已老舊，外側
欄杆水泥因日曬雨淋剝落，內部骨骸櫃位外框為木材材質，無
法防火，部份櫃位因年久失修多有損壞，應予整修。本案經費
941萬 8千元，於104年 2月 10日開工，預定8月完工。

5.大樹區第一納骨堂停車場水土保持計畫製作及委託規劃、設計及
監造技術服務案
(1)於大樹區第一納骨塔入口處兩旁，規劃設置205個停車位，
佔地面積約 5千平方公尺。

(2)除停車場外，尚規劃植草磚、排水設施、行車動線及周邊綠美
化等項目，經費約 234萬 3千元，預定 104年 7月 8日提送
水土保持計畫書交本府水利局審查。

（二）第二殯儀館園區（仁武本館及大社、橋頭分館）改善工程
1.仁武本館園區景觀改善工程

為營造殯儀館溫馨、現代、人性化的設施品質，整修仁武本館園
區內設施，包括殯儀館園區牌樓粉刷、禮廳屋簷修繕、消防火警
警報設備及地板、天花板改善工程等，104年 5月 10日開工，
預定於9月完工。

2.大社分館園區景觀改善工程
為改善庫錢爐焚燒紙錢灰燼飛散造成的空污問題，及提供治喪
家屬遮蔽休息處所，施作設施油漆粉刷、磁磚修繕等工程，於
104年 3月 30日完工。

3.橋頭分館採光罩遮雨棚工程
為提供舒適的治喪環境，整修停車場與家屬休息處、加裝採光



罩或汰舊換新，於104年 6月 18日完工。
4.第二殯儀館火化場環境改善

為改善第二殯儀館火化場環境，因應吉日大量的治喪車輛及大
型車輛進出需求，計劃將原僅供小型車輛進出的聯外道路拓寬。
並進行火化場路面改善工程、整修二樓廁所及戶外廁所、更新火
化爐磚及儲油槽管路等，於 104年 5月 10日開工，預定9月完
工。

（三）舉辦聯合奠祭
為倡導節葬、簡葬的環保觀念，結合民間資源，由高雄市佛臨濟助
會協助辦理無名氏聯合奠祭，並鼓勵有親人往生的一般民眾參與 。
104年 5月 14日辦理1場，殮葬 6位無名氏及3位家境清寒者；截
至104年 6月 30日，共完成51場「聯合奠祭」，殮葬 333位無名氏
及122位家境清寒者。

（四）建置宗祠生命追憶館：
利用科技技術，讓民眾可透過網路進行追思儀式，特於殯葬管理
處網站建置「宗祠生命追憶館」，於104年 1月 1日啟用，申請晉
放於本市各公立納骨塔塔位之申請人均得申請使用。

（五）降低火化作業產生空氣污染的改善措施
1.訂定第一殯儀館紙製品露天燃燒退場計畫
(1)為減少露天燃燒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第一殯儀館於103年
啟用3座環保金爐後，有必要引導民眾及殯葬業者使用環保
金爐焚燒紙庫錢，特訂定本計畫。

(2)104 年 1月 8日公告第一殯儀館紙製品露天燃燒退場計畫，
訂於 107年1月 1日起禁止露天燃燒紙庫錢，全改使用環保
金爐；禁用傳統型紙紮屋，全部改用精緻型紙紮屋；禁用傳
統型庫錢，全部改用改良型庫錢。

2.園區火化爐及空污防制設備汰舊換新
103年 11月完成汰換第11、12、13、14號火化爐及空污防制設備，
104 年第二期工程更新 4座火化爐具及 4座空污防制設備（第
15、16、17、18號），於104年 4月 19日完工。

（六）執行公墓遷葬案，重塑都市景觀，增加土地再利用價值
1.完成大樹區小坪公墓遷葬案
(1)墓區面積 59,308 平方公尺，地上墳墓數 945座，遷葬經費

6,325萬 5千元，已核發遷葬補償費 650件 5,556萬 1千元。
(2)代為起掘暨水土保持工程於 103年 7月開工，104年 2月 11

日完工；水土保持計畫已經水利局於 104年 4月審核通過，
水土保持工程於4月28日驗收通過，付款結案。

2.完成岡山竹圍第十四公墓遷葬案
墓區面積 4,528 平方公尺，地上墳墓 50座，經費 922萬 8,988
元。核發遷葬補償費 16件 146萬 2千元，於104年 5月 21日完
成遷葬。

3.完成梓官第五公墓遷葬案
墓區面積 1,466 平方公尺，地上墳墓 76座，經費 728萬 5,206
元，核發遷葬補償費 18 件 46萬 6千元，於 104年 6月 31日完
成遷葬。



4.覆鼎金公墓遷葬案
(1)墓區面積約 45公頃，地上墳墓數約 12,603座，地下疊葬數
預估 6萬具，預計自 102年起至109年分 A、B、C、D、E五區完
成遷葬作業，總經費約需 11億 8,205萬 1千元。其中，103
年度遷葬經費 1億 9千萬元，於103年 7月22日第 179次市
政會議決議由市庫墊付，104年 1月 29日經高雄市議會審議
通過。

(2)103 年辦理 A區墳墓查估作業，勞務採購案於 103年 12月 5
日簽約委外辦理，於 104年 4月 16日完成查估造冊及地形測
量。

(3)A區遷葬公告期間為 104 年 6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止。截至
104年 6月底止寄出遷葬通知 606件，申請起掘34件，受理
申請遷葬補償費 11件，核發遷葬補償費 3件 22萬 2千元。

（七）核發殯葬禮儀服務業經營許可案
本市殯葬禮儀服務業申請經營許可案，104年 6月 30日止許可 30
件，備查 55件，變更 83件，廢止 24 件，停業 5件，復業 1件，
共計198件。總計全市已許可件數549件，備查總件數499件，合
計1,048件。

（八）結合一卡通，作為本市殯葬業者身份識別卡
103年 3月 1日全國首創殯葬業者身份識別系統，業者採刷卡方式
辨別身份，有效減化申辦使用設施需檢附經營許可函、商號登記函
及公會會員證等證明文件，以杜絶違法業者私接案件，落實「業必
歸會」，確保合法業者的權益，達到提升殯葬服務業品質與管理等
多重目標。104年 1月 1日起已全面採用一卡通票證公司發行的晶
片卡，至104年 6月 30日止共使用次數為22,188家次，鄰近縣市
計有台南市政府及嘉義市政府等已進行規劃採購作業。

（九）辦理「2015年台灣國際生命禮儀博覽會」政府機關參展活動案
本府於104年 6月 12日至14日至高雄展覽館參加由中華民國葬儀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主辦之「2015年台灣國際生命禮儀博覽
會」，本市以「人生行旅之塵埃落定」主題館的展示與活動，展現
本市在殯葬設施改善工程、公墓遷葬及公園化、改革殯葬陋習（如
推動先火化再辦告別式給予禮廳租金半價優待、多處傳統公墓均先
後公告禁葬）、及推動便民 e化服務等作為之努力。此外，也展示
市府積極推動陪葬品減量及環保金爐使用的計畫，並鼓勵以自然
的殯葬方式（如樹灑葬及海葬等）替代傳統葬法，讓市民瞭解本
府在殯葬政策推動及執行上的成效。

（十）辦理陪葬品減量及環保金爐宣導觀摩活動案
本府於104年 4月 27日至29日(共計3日)辦理推動陪葬品減量及
環保金爐宣導觀摩，期待透過陪葬品減量及環保金爐之使用，讓
火化爐具設備的使用年限，免因過度操作而減損。同時，利用環保
金爐將空氣污染降到最低，積極推動環保減碳，還給市民一個清
新的空間。

（十一）處罰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規定案件
1.雅臻鴻生命事業有限公司（高雄市新興區德生里民生一路206號

3樓之1）未於營業登記地營業，亦無變更登記，違反殯葬管理



條例第44條規定，依同條例第85條規定裁處罰鍰。
2.享安旗山生命館（高雄市旗山區旗屏路15號）未經核准經營殯
葬設施，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第1項規定，依規定分別裁處
罰鍰（連續處分2件）。

3.德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田寮區田寮段4-30地號土地）
未經核准設置及經營殯葬設施，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
及42條第1項規定，依規定裁處罰鍰。

4.鍾吳玉英女士（高雄市六龜區）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規定，
未經申請即經營殯葬禮儀服務業，依規定裁處罰鍰。

五、戶籍行政
（一）便民服務－增加戶政服務時段

1.實施「戶政早班車」措施
102年 3月 27日起，鼓山、左營、楠梓、三民區第一、三民區第二、
苓雅、前鎮、小港、鳳山區第一、鳳山區第二、大寮、大樹、鳥松、
岡山及路竹等15個戶政事務所，每週一至週五提前於上午 7時
30 分受理民眾申辦戶籍案件，提供民眾更彈性的洽公時間，
104年 1月至6月受理3,590件。

2.實施「中午不打烊」措施
為便利上班族民眾申辦戶籍案件，戶政事務所中午休息時間
（12:00-13:30）實施彈性上班，104年 1月至6月受理106,936件。

3.實施「6912－戶政週末貼心服務」措施
為提供民眾更方便、更貼心的服務，本市戶政事務所自 101年 7
月起實施「6912—戶政週末貼心服務」措施，每週六上午 9至 12
時，由鼓山、左營、楠梓、三民區第一、三民區第二、新興、苓雅、
前鎮、小港、鳳山區第一、鳳山區第二、仁武、大寮、岡山、梓官、
旗山及美濃等17個戶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辦戶籍案件，其餘戶
政事務所以預約方式辦理，104年 1月至6月受理29,014件。

4.例假日受理預約結婚登記服務
因應民法第 982條婚姻改採登記制，本市戶政事務所配合民眾
結婚登記需求，於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期間受理民眾預約辦
理結婚登記，104年 1月至6月完成 741對新人假日結婚登記。

（二）積極推動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1.推動「戶政有愛 溝通無礙」手語服務

為協助聽（語）障的朋友消除語言溝通之困擾，本市戶政事務
所自 102年 6月 17日起全面推動「戶政手語服務」，於人口較多
的鼓山、左營、楠梓、三民區第二、苓雅、前鎮、小港、鳳山區第一、
鳳山區第二及大寮等10個戶政事務所設置手語服務櫃台，其餘
戶所透過視訊連線提供服務，讓聽（語）障的朋友至戶政事務
所洽公時，能快速完成申辦事項，104 年 1月至 6月計受理 37
件。

2.推動「起身招呼」及「預審制度」
戶政事務所是服務民眾第一線機關，服務良窳影響市府形象甚
鉅。戶政人員起身招呼可拉近與民眾之距離，同時建立親切的
形象；實施預審制度，則是透過預先審核民眾申辦案件所需備
妥之文件，減少民眾待辦時間過久又無法辦妥案件之抱怨，104



年1月至6月計服務385,784人次。
3.「戶政跨機關通報服務」成效達17合1

戶政跨機關便民資訊平台通報服務提升為「17合1」，讓民眾在
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遷徙或變更姓名後，僅需填妥「通報作業
民眾同意書」並勾選申辦項目，即可由戶政人員於線上登錄並
立即傳輸同意書至相關機關完成申請手續，節省民眾寶貴的時
間，104年 1月至6月計服務32,824件。

4.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設置「戶政服務站」
於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設置「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戶政服務
站」，由楠梓、大社、橋頭、梓官、左營、三民區第一、三民區第二、
鳳山區第一及鳳山區第二等9所戶政事務所，每週二、四下午派
員到場辦理保護家庭暴力資料註記、離婚登記及收養登記等 13
項戶籍登記，家暴被害人於接獲法院審理終結核發保護令時，
可立即在戶政服務站申請註記「禁止相對人閱覽或交付被害人
及受其暫時監護之未成年子女戶籍資料」，提供即時、便捷之服
務，104年 1月至6月受理896件。

5.結合市民專線「1999」辦理戶政到宅服務
為關懷弱勢民眾，民政局 0800-380818 戶政免付費到宅服務專
線與市府 1999市民服務專線結合，民眾只要撥打 1999 市民服
務專線，即可由專人轉接到戶政事務所，提供年邁長者及重大
傷病民眾申請補領國民身分證及印鑑登記、變更等服務，104年
1月至6月到宅服務699件。

6.為擴大便民服務效益，本市與澎湖、金門及連江實施跨域合作，
各戶政事務所自103年5月1日起受理設籍離島地區民眾申辦出生
（含同時認領）、死亡（含同時撤冠姓）、姓名變更、戶長變更、
國民身分證統號錯誤（重複）變更（更正）、原住民身分登記、
教育程度註記、代發申請書及附件等8項戶籍案件服務，免除民
眾奔波往返舟車勞頓之苦。104年1月至6月計受理84件。

7.與法律扶助基金會跨域合作推動視訊法律諮詢服務
為扶助本市地理位置較偏遠的民眾取得法律諮詢資源，以解決
所遭遇的法律問題，本局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
運用電腦視訊功能，於旗津等16個戶政事務所免費提供預約視
訊法律諮詢服務，讓需要專業性法律幫助之民眾，能夠得到法
扶資源協助，以維護其權益。104年 1月至6月計受理24件。

8.設置戶政「愛心親善櫃台」
自 103年 11月 1日起，本市戶政事務所增設「愛心親善櫃台」，
擴大服務對象包括年邁長輩、行動不便者、懷孕婦女及攜帶嬰幼
兒者，以上這些民眾免抽號碼牌、免等候，直接由志工或服務
人員引導至櫃台優先辦理。104年 1月至 104年 6月受理4,153
件。

9.民眾經常於辦理戶籍登記後，不清楚後續需向哪些機關辦理哪
些事。例如親人死亡登記辦妥後，需結清銀行帳戶、申請各項給
付、退保及向國稅局申報遺產稅等。因此，本府民政局及各戶政
事務所於網站提供戶政小叮嚀「人生大小事」資訊，供民眾上網
查詢，增進便民效益。



10.提供協尋親友服務
於依法原則下，民政局訂定「高雄市各區戶政事務所提供協尋
親友服務實施計畫」，運用戶政現有資源，由戶政事務所代轉
尋人訊息，讓被尋人自行決定是否聯絡，提供民眾一個尋找失
聯親友的管道，104年 1月至6月受理516件。

（三）協助其他機關辦理各項服務作業
1.協助本府社會局發放婦女生育津貼及育兒袋

為鼓勵市民生育並獎勵、慰勞婦女生育及養育之用心，本市各
戶政事務所協助發放婦女生育津貼及育兒袋，凡申報出生登記
案件符合請領條件者，可領取生育津貼 6,000元，104年 1月至
6月計發放 8,693份；另符合第3胎以上子女請領條件者，可領
取生育津貼 46,000元，由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時核發 1萬
元現金，餘 36,000元由社會局匯入申請人帳戶，104年 1月至
6月發放 1,271份。

2.協助內政部核發自然人憑證作業
為鼓勵民眾申辦自然人憑證，使用政府機關提供之各項應用服
務系統，訂定104年本府民政局宣導申辦自然人憑證實施計畫。
除不定期致贈宣導品，並於本市辦理之各項大型活動中宣導，
104年 1月至6月核發45,021件。

3.協助外交部受理護照親辦人別確認業務
為維護市民權益，避免護照遭冒辦，自 100 年 7月 1日起，凡
首次申辦中華民國護照者，無法親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各辦事
處辦理者，可先至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填妥普通護照申請書並
作人別確認後，再將普通護照申請書併同申請護照應備文件委
託旅行業者或親友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104年 1月至6月
受理18,929件。

4.設置稅捐遠距視訊便民服務系統
為便利民眾申辦稅捐業務，戶政事務所與東區稅捐稽徵處合作，
自 98年起陸續於本市美濃、燕巢、甲仙、路竹、彌陀、林園、六龜、
大寮、大社、湖內、杉林、鳳山區第二、旗山、內門、茂林、桃源及
那瑪夏等17個戶政事務所辦公廳舍內，設置遠距視訊系統設備
與本市東區稅捐稽徵處所屬鳳山、岡山及旗山分處連結，民眾
可以直接在戶政事務所透過系統視同臨櫃申辦稅捐案件，不需
往返兩地奔波，展現跨機關 e化服務之效率及便利性，104年 1
月至6月受理10,506件。

5.協助本府衛生局比對104年本市老人免費裝置假牙的資料
本府衛生局辦理 104 年度高雄市老人免費裝置假牙，申請審查
戶籍資料，本市各戶政事務所1至6月協助比對確認戶籍資料共
865筆。

（四）開辦新移民技藝學習課程
為協助新移民儘速適應在臺生活並習得一技之長，本局積極爭取
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辦理新移民技藝學習-「創意
打包帶編織班」（3班）、「手作襪子娃娃班」（1班）、「蝶古巴特
拼貼班」(1班)、「手作拼布班」(1班) 及「創意手工皂班」(1班)等
5項計畫7個班別。其中，苓雅、三民第一及鳳山第二戶政所的「創



意打包帶編織班」、林園戶政所的「手作襪子娃娃班」及鳳山第一戶
政所的「蝶古巴特拼貼班」於 6月 30日辦理完竣，仁武戶政所的
「手作拼布班」及小港戶政所的「創意手工皂班」預定於 7月底前辦
理。

（五）妥善規劃本市道路命名及設置家戶門牌
1.清查門牌損壞、脫落或未釘掛情形

為有效改善本市門牌老舊脫落情形，由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啟動
清查計畫，如發現門牌老舊模糊不清、損壞、脫落及未編釘者，
立即主動協助辦理，104年 1月至6月協助民眾補（換）發門牌
計2,899件。另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將針對臺灣省時期制式之最小
門牌（13cm×9cm），進行補（換）發作業，共計有12,493面。

2.辦理104年門牌製釘共同供應契約
為節省公務經費，由民政局辦理 104年門牌製釘共同供應契約，
透過提高門牌數量方式與廠商議價訂約，再由各戶政事務所分
別採購核銷，104年 1月至6月初(改、整)編補（換）發門牌計
10,052面。

（六）受理民眾申請及刪除同性伴侶關係所內註記
本市各戶政事務所自 104年 5月 20日起，受理同性伴侶申請於戶
政資訊系統所內註記同性伴侶關係記事。因現行法令尚未通過同性
婚姻，為展現高雄市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善意，首先開放同性伴侶
關係記事之登載作業，截至104年 6月底共受理42對申請。

（七）規劃辦理「金鏟子‧祝好孕」活動，讓市民幸福有感
本府民政局為鼓勵本市市民生育，結合奉祀有註生娘娘之 8間廟
宇，於5月9日辦理「金鏟子‧祝好孕」活動，贈送註生娘娘加持
過的金鏟子禮盒，代表本府祝福之意。共計送出 1,640份金鏟子禮
盒。

（八）本府民政局與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跨域合作辦理駐點服務及贈送客
製   化一卡通活動
1.本府民政局特別製作客製化一卡通1,656張，鼓勵民眾揪團至戶

政事務所申辦自然人憑證，符合活動資格者即可獲贈。
2.每年5月份報稅期間，每週一至週五由本市鳳山區第一戶政事務

所延伸服務據點，派員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及國稅局鳳山分局
駐點服務，受理民眾申辦自然人憑證，市民可當場以自然人憑
證完成報稅，此一服務措施係落實市府「以網路代替馬路」的理
念，本次跨域合作辦理自然人憑證件數計4,883件。

（九）「戶政童萌會」啟蒙，戶政體驗活動
本年特別選在兒童節前夕打造專屬小朋友的「戶政童萌會」體驗活
動，共有鳳山區第二、鼓山區、左營區、楠梓區、小港區、大寮區、仁
武區、岡山區、阿蓮及梓官等10個戶政事務所同步辦理，讓小市民
提早認識戶政事務所的工作。

六、基層建設
（一）基層建設小型工程包括 6米以下道路鋪面、排水溝與里活動中心的

設施維護改善，104年度編列經費 3億 7千萬元（區公所年度計畫
工程經費 2億 6,541萬元、民政局設備及投資1億 459萬元）。其中，
區公所年度計畫工程部分，104年預計辦理6米以下巷道及排水溝



修建案計 714 件；另民政局設備及投資項下支應各區辦理未及編
列於年度計畫之各項急需增辦工程、里活動中心修繕及民政工作加
強便民服務改善設施至 104年 6月底止，總計核准動支 55項改善
計畫 2千 3百餘萬元。

（二）成立工程小組研議各項工程作業標準機制
1.本市幅員廣大，各區道路或因面山、臨海、沿河、鄰港、靠川而有
不同型態，道路維護施工作業面臨的問題亦多所迥異。因此，
於102年 12月 25日訂定「高雄市政府執行基層建設小型工程技
術作業參考手冊」，內容包括：參考規範、標準圖、派工機制、施
工檢驗程序及隨機抽樣鑽心方法等標準文件，俾化繁為簡整合
35區小型工程標準化作業。

2.持續配合工務局修改清掃孔鑄鐵蓋、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
般要求及結構用混凝土等作業流程，於 104年 4月 16日召開檢
討會議討論修正，以利各區公所有統一遵循的標準。

（三）協助鑑定石化氣爆房屋損害情形
1.為協助石化氣爆災民鑑定居家房屋受損情形，民政局已於 103
年 8月委託高雄市土木技師及建築師公會辦理 1,220份受災戶
房屋損壞鑑定報告書(鑑估內容包含建築物本體(含內外裝修)、
傢俱及家電等3項，不涉及結構安全及地下室滲水)。

2.石化氣爆發生後不久又逢連日豪雨、復建工程施工及颱風等複
合式災害而產生新增的屋損狀況，民政局及工務局(建築管理
處)再度分別委託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及台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辦理緊急補充鑑定工作，除就新增的屋損外，
並納入結構安全與地下室滲水部分，其中民政局負責的戶數，
已於 104 年 3 月完成 4,164份補充鑑定報告書(包含專業勘查
2,578份報告、屋損鑑定 1,528份報告，及結構安全鑑定 58份
報告)。

3.在結構安全鑑定報告的後續處理方面，由民政局通盤處理該局
原受理案件評定為丙等者(有 6案)與本府都市發展局原辦理結
構安全鑑定評定為乙等及丙等者，續委託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及建築師公會辦理建築物傾斜及差異沉陷補償金額之鑑估，於
104年 7月完成。

4.另因應辦理代位求償之需要，民政局於 104 年 6月再續辦 107
戶房屋損壞鑑定，於104年 7月8日完成。有關協助石化氣爆房
屋損壞鑑定之工作，悉數完成。


